哪些人员符合享受社会保险补贴？

答：对持有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申报就业并以个人身份缴纳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的，给予社会保险补贴。

就业困难人员是指我州办理了城镇登记失业的零就业家庭人员、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、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且男年满50周岁和女年满40周岁以上的人员。

依据：德宏州财政局、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＜云南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的通知 （德财社〔2013〕210号）。
社会保险补贴的标准是什么？

答：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申报就业后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按不超过其实际缴费额的1/2，其中“4050”人员按不超过其实际缴费额的2/3标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，但计算社会保险补贴的缴费基数不超过当地上年社平工资的100%。实际缴费额低于补贴标准的，按实际缴费额给予补贴。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的月收入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50%的，不享受或停止享受社会保险补贴。
社会保险补贴期限是多长？

答：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的年龄为准）。

申请社会保险补贴需要提供哪些材料？

答：申请社会保险补贴需要提供申请书、灵活就业证明、身份证、就业失业登记证、享受低保证明、社会保险缴费单据等材料。

